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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6 年“元旦”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、门店：

2016 年“元旦”节日即将来临，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的安全工作，预

防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公司人、财、物的安全，现将节日期间的安全工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节前安全工作部置

（一）各部门、门店负责人对本部门和门店在节日期间的安全工作要

做好相关布置和强调，提醒员工做好节日安全（并做好记录和签字，作为

考核依据）。

（二）督促和检查员工做好岗位安全隐患排查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各门店店长在节前要认真组织开展一次安全检查（含集体宿舍），

发现有隐患的要落实责任人，及时整改，并将自查情况（电子版）报片区

主管。

（四）车队要做好车辆检查，确保无带病车上路，不违规驾驶车辆。

二、放假期间安全工作布置

1、各门店在节日期间要加强对用电的管理，做好每日安全巡查，要杜



绝违规操作带电设备，要切实预防火灾、爆炸、工伤事故。

2、做好药品、特别是贵细药材的管理，落实交接制度，严格执行现金

管理规定，要预防盗抢事故。

3、要落实责任人，加强对店门钥匙、保险柜钥匙、设防控制器的保管。

联网设备在布防后，未经请示店长同意，不得私自撤防进入店内。

4、员工要自觉遵守公共安全和交通安全，特别是上班的员工要做好上

下班途中自身人身安全的保护，发生事故要及时报警，保护好现场。

三、要求

1、各片区主管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 12:00 时前将“片区 2016 年 ‘元

旦’节前安全检查情况汇报”（电子版）报保卫部备案。

2、各门店、各片区主管和保卫部门要做好节日安全信息报送工作。对

漏报、延报、不报平安的，将按相关规定处罚和扣分。

3、在节日期间发生重大事故的，必须立即向公司第一负责人报告，然

后按程序报告相关部门，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，按照公司处置突发事件预

案要求，开展救援处置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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